泉州师院2006年度无偿献血情况通报及
2007年度无偿献血计划安排
一、2006年无偿献血工作情况通报
2006年，在校领导及各有关部门、二级学院的重视和师生员工积极响应下，我校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数达1125名，基本完成上级下达的献血任务（完成计划数的75%）。凡参加无偿献血的人员名单现已上网，请各二级学院上网查对。2006年度各单位完成指标数情况如下（二级学院均包括师生数）：

一、体育学院47名，完成204.3%；   
 二、人文学院 283名，完成176.8 %； 
三、教科学院191名，完成159.1%；  
四、化生学院151名，完成158.9%；  
五、资环学院89名，完成127.1%；   
六、陈守仁工商信息学院126名，完成121%；

七、理工学院108名，完成82.4% ； 
八、外国语学院96名，完成72.1 %；
九、高职学院4名；
十、艺术学院1名；
十一、继续教育学院0名。
（由于2006年底工作比较繁忙，崇福、诗山二个校区没有组织献血活动）
教职工共8名，软件基地学生1人，其他18名。
根据学校的计划，将对全部完成2006年度计划的单位和积极参加的个人（至今凡已参加过无偿献血3次（专指3年制专科生）、4次（专指4年制本科生或教师）、5次（专指5年专学生）进行表彰（无偿献血先进个人）和奖励，单位的组织奖另行颁发。请符合奖励条件的我校师生在上班时间凭《无偿献血证》（包括在校外献血的次数）到东海校区行政办公楼808室向傅少玲登记并领取奖励金。
二、2007年无偿献血工作安排
2007年市献血办的文件已下发，今年我校的指标仍然是1500名。根据各二级学院现有学生数安排计划如下：人文学院251名，外国语学院155名，理工学院183名，教科学院130名，艺术学院117名，工商学院168名，化生学院116名，资环学院85名，高职学院212名（其中，崇福校区60名、东海校区52名、诗山校区100名），体育学院30名，教职工若干。并将根据2007年10月份各二级学院的实际学生数再进行适当调整。

时间安排：3月至5月每月中旬安排一次， 9月至明年1月安排5-6次（届时见周历的安排及校办的通知）。方法仍采取每次由2-3个二级学院组织为主，其他学院零星参加（诗山校区除外）。无偿献血注意事项、有关知识、用血补偿规定及报销办法附后，每次的献血名单、单位完成情况以及大量的图片、报道等信息可上学校信息门户的《无偿献血网站》网页查看。
地点安排：东海校区荣茂综合楼一层大厅，崇福及诗山校区根据天气情况另定。 

三、有关的注意事项
为确保献血工作的顺利进行，请各二级学院根据指标进行分解，提前通知到各班级，并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和献血现场的组织工作（能早即早、避免集中、体弱晕针等不适者劝其不报），各二级学院辅导员以及学生自律会成员（人数由学生处定，一般一次10名）应提前到场维持秩序；其他的各项服务工作将由校办等部门另行协调安排。

无偿献血利国利民，体现了奉献社会、关爱他人的美德。无偿献血是我校师生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福建省公民献血条例》，履行公民义务的实际行动。按上级文件要求：“大中专院校在校健康适龄学生在校期间至少献血一次”。我校几年来都较好地完成下达的指标数，有的同学还自愿打的到医院捐献稀有血型，挽救了垂危病人的生命。我校师生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全国、省、市目前推行的医疗用血血源的改革。希望今年这项工作能继续得到各二级学院以及各部门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泉州师范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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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张贴）                           
附件：
无偿献血注意事项、知识、用血补偿规定及报销办法
（可随时上学校信息门户的《无偿献血网站》网页查看）

献血前：

1、献血前当晚应当有充足的睡眠，晚餐和当天早餐不要喝酒，不要吃高脂肪的食物，以免发生脂肪血，影响化验结果和血液质量。

2、不要空腹献血，可吃点清淡的食品，如稀饭、馒头、面包等。献血前可适当饮些糖水或温开水。

3、献血前应把两臂洗干净，有条件最好洗一次澡。

4、献血前不要服药。

5、献血前阅读献血宣传知识材料，避免献血时不必要的紧张。

献血中：

1、入座后，将肘部暴露于采血台上，以便采血护士进行消毒。

2、采血过程中，全身放松，保持心情愉快，保持安静，避免皮肤肌肉收缩，影响进针而产生过度疼痛感。

3、若出现心慌，气闷、出冷汗、口干等感觉时，应立即告诉采血护士或监护医生，以便采取处理措施。

献血后：

1、采血手臂放松、伸直，手指紧压针眼处5-10分钟，切忌揉搓 。

2、保持针眼干燥、清洁，24小时后可除去创可贴。

3、两天内避免剧烈活动，采过血的手臂当天勿提举重物。
4、献血后无须特地"大补"，当天饮水，饮食适当搭配，增加些瘦肉、鸡蛋、豆制品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品及蔬菜、水果等，勿暴食、勿酗酒。

5、万一针眼处皮下渗血造成红肿，可用毛巾冷敷，24小时后可用毛巾热敷，一般在7-10天会消退，不会留下痕迹。

无偿献血者临床用血补偿规定及报销办法

一、献血者累计献血八百毫升以下的，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临床用血，可以累计按其献血量的三倍免费用血；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后临床用血，可以累计按其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

二、献血者累计献血八百毫升以上的，可终生免费临床用血。

三、除献血者本人按上款规定享受的用血优惠外，献血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用血时，可以累计按献血者的献血量免费用血。（本规定所称的免费用血，是指免交公民临床用血时依法需交付的用于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

四、献血者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用血采取先交费后报销办法。报销用血费用时，应出示就医医院开具的收费单据、献血者及用血者的《居民身份证》、配偶及直系亲属关系的有效证明、医院病历、出院小结及《无偿献血》，到泉州市中心血站二楼献血办公室或各县（市、区）红十字办理报销手续。
（以上均摘自省、市有关的宣传材料）
